
上海市排水管理事务中心关于上海虹桥商务区新能源
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申请污水处理费减免的复函

上海虹桥商务区新能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：

贵单位《上海市污水处理费减免申请表》（流水号：

SHSX2025000A ）收悉。经审核，意见如下：

经核实，贵单位污水处理费减免的申请（水表用户编号

为：6133451100、7133451100、0929683100、1929683100），

符合《关于印发〈上海市污水处理费征收使用管理实施办法〉

的通知》（沪财预〔2016〕25号）第二章第十二条有关规定，

同意自 2026年 01月 01日起至 2027年 12月 31日止，对以

上水表按实际排水量计征污水处理费。若因生产工艺等变

化，致不符合有关规定，你单位应于 5个工作日内主动报送

相关情况至上海市排水管理事务中心，并足额缴纳污水处理

费。减免有效期内，国家、省、市出台相关新政策，则按照

新规定执行。

特此函复。

上海市排水管理事务中心
@上海市水务 局@

2025 年 12 月 18 日章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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